中粮生化能源（衡水）有限公司                                             

玉米筛下物销售合同
甲方：中粮生化能源（衡水）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河北省衡水市
乙方：                               签订时间：2026年   月
丙方：                               合同编号：

根据三方需要，本着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环境保护的原则，甲方将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玉米产生的玉米筛下物销售给乙方，经甲乙双方洽商谈判后，达成以下协议： 

买卖标的
标的名称、品种、数量、价格、金额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吨）
	含税单价（元/吨）
	不含税单价（元/吨）
	金额
	备注

	玉米筛下物
	吨
	
	
	
	
	自备车辆提货，按甲方环保要求


二、质量标准
玉米筛下物质量以甲方仓库内实物为准，没有确定的指标。乙方完全知悉并理解本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质，承诺在提货前，已根据甲方安排至指定仓库对拟提货物实物样品进行查看、确认。乙方一旦完成看样，即视为其已认可货物质量，不得再以任何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提货、要求降价或主张任何违约责任。该合同数量为预计数量，实际数量以甲方出厂磅单为准。
三、交（提）货时间、地点及方式
3-1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根据车辆情况安排提货。玉米筛下物提货地点为甲方厂区指定地点，乙方自备运输车辆和运输人员。
3-2 乙方进厂提货，车辆需经甲方厂内轻磅、重磅检斤，称重记录作为结算依据。
3-3 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货物过磅出厂区东南门，视同交付给乙方，货物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货物灭失、损坏、安全环保风险转移给乙方。

四、安全风险承担
4-1乙方进入甲方厂区内，应及时告知甲方，并必须严格执行甲方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他厂纪厂规，如有违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处罚。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由责任方负责。

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5-1 款到发货。电汇结算，遇到节假日需提前付款，保证提货正常。
5-2 甲方根据品控磅房的过磅记录（过磅记录以甲方的过磅记录为准）进行开票结算，开发票税率9%（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将随之调整税率）。

六、违约责任
6-1因乙方提货过程中司乘人员未按照甲方安全生产要求，佩戴必要的安全保护用品的，甲方将从乙方保证金中扣除500元/次。

6-2因乙方原因影响甲方正常生产或停产给甲方造成较大损失的（含甲方客户现场审核及环保部门检查），甲方有权处罚乙方，扣除缴纳的保证金，同时终止合同。

6-3乙方因市场行情下跌等任何自身原因，不按合同约定提货或者单方终止合同的，由丙方代收的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全部归甲方所有，不予退还，该保证金作为乙方违约的担保，甲方有权直接扣除。若因乙方等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甲方保留就超出部分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环保法律要求和污染防治义务

7-1 双方确认，本合同标的物玉米筛下物属于工业固体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条所确立的污染担责原则，产生、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7-2 甲方已将作为合同附件的《环保法律要求和污染防治义务告知书》交付乙方，乙方承诺其具备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全部主体资格与技术能力，并保证在运输、贮存、利用、处置本合同标的物的全过程中，严格遵守该告知书及国家、地方一切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环境。因乙方违反上述承诺及要求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行政处罚及经济损失，均由乙方独立承担。若因此致使甲方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罚款、对第三方的赔偿、商誉损失等），乙方应负责全额赔偿。
争议解决方式
凡与本合同有关或因本合同引起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则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生效
9-1 本合同自三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文本一式叁份，三方各执壹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2 合同有效期：2026年 月 日至2026年 月 日。
9-3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做出补充规定。其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环保法律要求和污染防治义务告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受托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根据上述法律条款，甲方提出《环保法律要求和污染防治义务告知书》请乙方遵照执行。
一、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
乙方应提供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相关资质证件的复印件给甲方。
二、污染防治要求
（一）乙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履行污染防治义务。
（二）乙方应按下表作好相关工作：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要求表
（适用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
	序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条款

	1
	建设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场所和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2
	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

	3
	在固体废物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遗撒或扬尘等污染，运输过程中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4
	加强对固体废物相关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的设施、设备和场所的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同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甲方。

	5
	在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6
	不得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倾倒、堆放、贮存固体废物。

	7
	按照国家公布的限期，排查并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固体废物的落后加工工艺和设备。

	8
	综合利用固体废物应当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


（三）除上表列明内容外，乙方还应遵守其他国家、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要求。
上表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按法律要求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将运输、利用、处置情况告知甲方。因违反上述要求或是未履行告知义务，出现一切环境污染的后果责任自行承担。
               以下无正文
甲方：中粮生化能源（衡水）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前磨头贡家台火     
车站南约200米（中粮大街1668号）
开户行：工行衡水朝阳支行
账号：0407010819300000883  
乙方：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丙方：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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